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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金光纸业（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承诺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承诺相关方及其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承诺事项 

2019 年 10 月 11 日，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光纸

业”）之一致行动人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管箱”）增持

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5%，并在次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书》“第三节 权益

变动目的和计划”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中承

诺如下：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义务披露人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

或合法自筹资金累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不低于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即

13,368,443股），最高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0.00%（即 133,684,428 股）, 

增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方式，且在此期间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承诺履行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宁波管箱共持有公司股份 267,368,879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0%，其中承诺履行期间共增持公司股份 66,842,290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5%，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增持承诺。 

2、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延良先生及其配偶李秀荣女士与宁波管箱控股股

东金光纸业于 2020 年 1 月 6 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控股股东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汇集团”）100%股权，若本次股

权转让实施完成，金光纸业将通过间接持股方式获得公司控制权，公司实际控制

人由杨延良先生变更为黄志源先生。 

3、为避免违反上述承诺事项，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和《股权转让协

议》中对协议生效条件之约定，金光纸业将《关于豁免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承诺的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豁免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豁免金光纸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承诺事项，有利于推动股权转让事宜

顺利进行。金光纸业拟通过战略整合，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

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有利于

公司长远发展。 

四、审议程序 

该承诺豁免事项已经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及 2020年第一次临

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承诺相关方及其关联方回

避表决。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关于豁免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

承诺的议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有利

于公司长远发展，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关于豁免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相

关承诺的议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审议、决策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七、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 


